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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（一）适用对象
	公司2024年度任期内的高级管理人员
	（二）适用期限
	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
	（三）薪酬标准
	注：闫洪嘉先生的本年度基本薪酬93.06万元，含在全资子公司明冠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发放部分。自2024年6月实际发放工资起，明冠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向闫洪嘉先生发放税前薪酬8,000美元/月或等值港币，年度折合人民币46.36万元（具体金额以发放薪酬时每月末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计算为准）。
	（四）其他规定

